
營造業申報淨值登記函 

檢送         營造（工程、股份）有限公司辦理本（ ）年度淨值申

報資料乙份（如附件），惠請辦理審核作業，請 查照。 

此致              臺北市政府 

附件表 

1.承攬工程估驗結算表 

2.當期承攬總額結算表 

3.資產負債表（經國稅局收件證明或會計師簽證者加附會計師執業證照） 

4.承攬工程估驗結算表所列之發票正、影本（影本加蓋公司大小章） 

5.工程合約影本（含工程名稱及甲乙雙方簽章部分並加蓋公司大小章） 

6.營造業承攬手冊 

7.營造業登記證正、影本（影本加蓋公司大小章） 

 

 

 

營造業名稱 ： 

公 司 地 址： 

負  責  人 ： 

公 司 電 話： 

承  辦  人 ： 

聯 絡 電 話： 

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 月     日 

承攬工程估驗結算表 

工程名稱  定作人  

工程地點  設計人  

開工日期  預定竣工日期  



契約金額

(A) 

             元 簽約日期  

依本辦法第十一條非屬

營造業營業範圍之承攬

金額(B) 

元 轉交金額(C) 元 

 (A) － (B)－ (C) =            元 

估驗日期 估驗金額 統一發票號碼 未估驗金額 

五 月    

四 月    

三 月    

二 月    

一 月    

十二月    

十一月    

十月    

九 月    

八 月    

七 月    

六 月    

備  註 轉交金額係指記載於工程承攬手冊之轉交工程金額。 

（單位：新臺幣） 

 



年承攬總額結算表 

（單位：新臺幣        ） 

    年度結餘金額累計         元，淨值         元，可承攬總額          元 

工程名稱 契約金額 

（A） 

依本辦法第十一

條非屬營造業營

業範圍之承攬金

額（B） 

轉交金額 

（C） 

已估驗金額 

（D） 

結餘金額 

（A－B－C－

D）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合  計      

結餘金額累計＝前一年度結餘金額累計＋本年度結餘金額         元 

可再承攬總額＝可承攬總額                  元－結餘金額累計                  元＝                    元 

負責人          簽

章 

審核單位            蓋章 



※本表於每年6月1日至7月31日期間填寫申報 


